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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０９６０８００７３３號令修正「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其中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一百六十四條自發布

日施行；第七十九條之二、第九十七條、第二百零三條及第二百四十二條，施行日期

另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編建築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 

一、一宗土地：本法第十一條所稱一宗土地，指一幢

或二幢以上有連帶使用性之建築物所使用之建築

基地。但建築基地為道路、鐵路或永久性空地等

分隔者，不視為同一宗土地。  

二、建築基地面積：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基地）之水

平投影面積。  

三、建築面積：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

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但電業單位規定之配

電設備及其防護設施、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未超

過一．二公尺或遮陽板有二分之一以上為透空，

且其深度在二．○公尺以下者，不計入建築面積；

陽臺、屋簷及建築物出入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

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超過二．○公尺，或雨

遮、花臺突出超過一．○公尺者，應自其外緣分

別扣除二．○公尺或一．○公尺作為中心線；每

層陽臺面積之和，以不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

限，其未達八平方公尺者，得建築八平方公尺。   

四、建蔽率：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  

五、樓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樓地板或其一部分，在

該區劃中心線以內之水平投影面積。但不包括第

三款不計入建築面積之部分。  

六、觀眾席樓地板面積：觀眾席位及縱、橫通道之樓

地板面積。但不包括吸煙室、放映室、舞臺及觀

眾席外面二側及後側之走廊面積。   

七、總樓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

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之總和。  

八、基地地面：基地整地完竣後，建築物外牆與地面

接觸最低一側之水平面；基地地面高低相差超過

三公尺，以每相差三公尺之水平面為該部分基地

地面。   

九、建築物高度：自基地地面計量至建築物最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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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垂直高度。但屋頂突出物或非平屋頂建築物之

屋頂，自其頂點往下垂直計量之高度應依左列規

定，且不計入建築物高度：  

(一 )第十款第一目之屋頂突出物高度在六公尺以

內或有昇降機設備通達屋頂之屋頂突出物

高度在九公尺以內，且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

面積之和，以不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

限，其未達十八平方公尺，得建築十八平方

公尺。  

(二 )水箱、水塔設於屋頂突出物上高度合計在六

公尺以內或設於有昇降機設備通達屋頂之

屋頂突出物高度在九公尺以內或設於屋頂

面上高度在二．五公尺以內。  

(三 )女兒牆高度在一．五公尺以內。  

(四 )第十款第三目之屋頂突出物。  

(五 )非平屋頂建築物之屋頂應經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核可。  

十、屋頂突出物：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雜項工

作物：  

(一 )樓梯間、昇降機間、無線電塔、機械房及不

妨礙避難逃生之三分之一以上透空遮牆。  

(二 )水塔、水箱、女兒牆、防火牆。  

(三 )露天機電設備、煙囪、避雷針、風向器、旗

竿、無線電桿及屋脊裝飾物。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者。  

十一、簷高：自基地地面起至建築物簷口底面或平屋

頂底面之高度。  

十二、地板面高度：自基地地面至地板面之垂直距離。 

十三、樓層高度：自室內地板面至其直上層地板面之

高度；最上層之高度，為至其天花板高度。但

同一樓層之高度不同者，以其室內樓地板面積

除該樓層容積之商，視為樓層高度。   

十四、天花板高度：自室內地板面至天花板之高度，

同一室內之天花板高度不同時，以其室內樓地

板面積除室內容積之商作天花板高度。  

十五、建築物層數：基地地面以上樓層數之和。但合

於第九款第一目之規定者，不作為層數計算；

建築物內層數不同者，以最多之層數作為該建

築物層數。  

十六、地下層：地板面在基地地面以下之樓層。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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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板高度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基地地面上者，視

為地面層。  

十七、閣樓：在屋頂內之樓層，樓地板面積在該建築

物建築面積三分之一以上時，視為另一樓層。  

十八、夾層：夾於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同一樓

層內夾層面積之和，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

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者，視為另一樓層。   

十九、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

用之房間，均稱居室。門廳、走廊、樓梯間、

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室、

車庫等不視為居室。但旅館、住宅、集合住宅、

寄宿舍等建築物其衣帽間與儲藏室面積之合計

以不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八分之一為原則。  

二十、露臺及陽臺：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臺稱

為露臺，直上方有遮蓋物者稱為陽臺。  

二十一、集合住宅：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

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二十二、外牆：建築物外圍之牆壁。  

二十三、分間牆：分隔建築物內部空間之牆壁。  

二十四、分戶牆：分隔住宅單位與住宅單位或住戶與

住戶或不同用途區劃間之牆壁。  

二十五、承重牆：承受本身重量及本身所受地震、風

力外並承載及傳導其他外壓力及載重之牆

壁。  

二十六、帷幕牆：構架構造建築物之外牆，除承載本

身重量及其所受之地震、風力外，不再承載

或傳導其他載重之牆壁。  

二十七、耐水材料：磚、石料、人造石、混凝土、柏

油及其製品、陶瓷品、玻璃、金屬材料、塑

膠製品及其他具有類似耐水性之材料。  

二十八、不燃材料：混凝土、磚或空心磚、瓦、石料、

鋼鐵、鋁、玻璃、玻璃纖維、礦棉、陶瓷品、

砂漿、石灰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

符合耐燃一級之不因火熱引起燃燒、熔化、

破裂變形及產生有害氣體之材料。  

二十九、耐火板：木絲水泥板、耐燃石膏板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耐燃二級之材

料。  

三十、耐燃材料：耐燃合板、耐燃纖維板、耐燃塑膠

板、石膏板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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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耐燃三級之材料。  

三十一、防火時效：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

及防火區劃構造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間。  

三十二、阻熱性：在標準耐火試驗條件下，建築構造

當其一面受火時，能在一定時間內，其非加

熱面溫度不超過規定值之能力。  

三十三、防火構造：具有本編第三章第三節所定防火

性能與時效之構造。  

三十四、避難層：具有出入口通達基地地面或道路之

樓層。  

三十五、無窗戶居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居室：  

(一 )依本編第四十二條規定有效採光面積未

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者。  

(二 )可直接開向戶外或可通達戶外之有效防

火避難構造開口，其高度未達一．二公

尺，寬度未達七十五公分；如為圓型時

直徑未達一公尺者。  

(三 )樓地板面積超過五十平方公尺之居室，

其天花板或天花板下方八十公分範圍以

內之有效通風面積未達樓地板面積百分

之二者。  

三十六、道路：指依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公布之道

路（得包括人行道及沿道路邊綠帶）或經指

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除另有規定外，不包

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   

三十七、類似通路：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帶使用性

之建築物（包括機關、學校、醫院及同屬一

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似建築物），各幢建

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類似通

路視為法定空地，其寬度不限制。   

三十八、私設通路：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

同出入口（共用樓梯出入口）至建築線間之

通路；主要出入口不包括本編第九十條規定

增設之出入口；共同出入口不包括本編第九

十五條規定增設之樓梯出入口。私設通路與

道路之交叉口，免截角。   

三十九、直通樓梯：建築物地面以上或以下任一樓層

可直接通達避難層或地面之樓梯 (包括坡

道 )。   

四十、永久性空地：指下列依法不得建築或因實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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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形不能建築之土地（不包括道路）：  

(一 )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劃定並已開闢之公

園、廣場、體育場、兒童遊戲場、河川、

綠地、綠帶及其他類似之空地。  

(二 )海洋、湖泊、水堰、河川等。  

(三 )前二目之河川、綠帶等除夾於道路或二條

道路中間者外，其寬度或寬度之和應達四

公尺。  

四十一、退縮建築深度：建築物外牆面自建築線退縮

之深度；外牆面退縮之深度不等，以最小之

深度為退縮建築深度。但第三款規定，免計

入建築面積之陽臺、屋簷、雨遮及遮陽板，

不在此限。  

四十二、幢：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

築物相連，地面層以上其使用機能可獨立分

開者。  

四十三、棟：以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

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區劃分開者。  

四十四、特別安全梯：自室內經由陽臺或排煙室始得

進入之安全梯。  

四十五、遮煙性能：在常溫及中溫標準試驗條件下，

建築物出入口裝設之一般門或區劃出入口裝

設之防火設備，當其構造兩側形成火災情境

下之壓差時，具有漏煙通氣量不超過規定值

之能力。  

四十六、昇降機道：建築物供昇降機廂運行之垂直空

間。  

四十七、昇降機間：昇降機廂駐停於建築物各樓層時，

供使用者進出及等待搭乘等之空間。  

第七十九條之二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電扶梯間、安全梯之

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

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

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機道

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

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前項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降機

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

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設備之限制；昇降機間出

入口裝設之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能自動關閉且具有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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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性能時，昇降機道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得免受應具遮煙性

能之限制。  

挑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及其他

類似部分，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

裝修者。   

二、連跨樓層數在三層以下，且樓地板面積在一、五

○○平方公尺以下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

。  

第一項應予區劃之空間範圍內，得設置公共廁所、公

共電話等類似空間，其牆面及天花板裝修材料應為耐燃一

級材料。  

第 九 十 七 條 安全梯之構造，依下列規定：  

一、室內安全梯之構造：  

(一 )安全梯間四周牆壁除外牆依前章規定外，應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天花板及牆面之

裝修材料並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二 )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

煙性能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門檻；其寬度

不得小於九十公分。  

(三 )安全梯間應設有緊急電源之照明設備，其開

設採光用之向外窗戶或開口者，應與同幢建

築物之其他窗戶或開口相距九十公分以上。 

二、戶外安全梯之構造：  

(一 )安全梯間四週之牆壁除外牆依前章規定外，

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二 )安全梯與建築物任一開口間之距離，除至安

全梯之防火門外，不得小於二公尺。但開口

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內，並裝置具有半小時

以上之防火時效之防火設備者，不在此限。 

(三 )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具

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

門檻，其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但以室外

走廊連接安全梯者，其出入口得免裝設防火

門。  

(四 )對外開口面積（非屬開設窗戶部分）應在二

平方公尺以上。  

三、特別安全梯之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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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樓梯間及排煙室之四週牆壁除外牆依前章規

定外，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其天花

板及牆面之裝修，應為耐燃一級材料。管道

間之維修孔，並不得開向樓梯間。  

(二 )樓梯間及排煙室，應設有緊急電源之照明設

備。其開設採光用固定窗戶或在陽臺外牆開

設之開口，除開口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內並

裝置具有半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之防火設

備者，應與其他開口相距九十公分以上。  

(三 )自室內通陽臺或進入排煙室之出入口，應裝

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

阻熱性之防火門，自陽臺或排煙室進入樓梯

間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之防火門。  

(四 )樓梯間與排煙室或陽臺之間所開設之窗戶應

為固定窗。  

(五 )建築物達十五層以上或地下層三層以下者，

各樓層之特別安全梯，如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A-1、B-1、B-2、B-3、D-1或D-2組使用者，

其樓梯間與排煙室或樓梯間與陽臺之面積

，不得小於各該層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

；如供其他使用，不得小於各該層居室樓地

板面積百分之三。  

安全梯之樓梯間於避難層之出入口，應裝設具一小時

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建築物各棟設置之安全梯，應至少有一座於各樓層僅

設一處出入口且不得直接連接居室。  

第一百六十四條 建築物高度依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以三‧六比一之斜率，依垂直建築線方向

投影於面前道路之陰影面積，不得超過基地臨接

面前道路之長度與該道路寬度乘積之半，且其陰

影最大不得超過面前道路對側境界線；建築基地

臨接面前道路之對側有永久性空地，其陰影面積

得加倍計算。陰影及高度之計算如下： 
 
As≦ 

 

且 H≦3.6（Sw+D）  

其中 

L×S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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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建築物以三‧六比一之斜率，依垂直建築線

方向，投影於面前道路之陰影面積。  

L：基地臨接面前道路之長度。  

Sw：面前道路寬度（依本編第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之規定）。   

H：建築物各部分高度。   

D：建築物各部分至建築線之水平距離。 

二、前款所稱之斜率，為高度與水平距離之比值。 

第二百零三條 超過一層之地下建築物，其樓梯、昇降機道、管道及

其他類似部分，與其他部分之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樓梯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並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

維修門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前項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降機

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

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設備之限制；昇降機間出

入口裝設之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能自動關閉且具有遮

煙性能時，昇降機道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得免受應具遮煙性

能之限制。  

第二百四十二條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

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昇降機間出入口裝

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應

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

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